
2026年2月2日 星期一 编辑 王怀实 版式 梁晓红 校对 唐丽媛07 典滴

据据《《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报》》

【基本案情】

2024年1月，被告人苏某因敲诈

勒索餐饮商家被行政拘留。同年 3

月至4月，苏某在北京市多家餐馆就

餐期间，将事先准备的蟑螂投入饭

菜，以吃出蟑螂、举报餐馆违反食品

安全法为要挟，五次向餐馆要求免单

和索要赔偿，其中四次索得钱款共计

1663元。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接到餐

馆反映后，通过实地核查餐馆后厨、

查阅现场监控录像、排查投诉举报数

据等，发现苏某以同样方式在多家餐

馆提出索赔，涉嫌敲诈勒索犯罪，遂

移送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并将苏某抓获，检察机关以敲诈勒索

罪依法对苏某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苏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勒索他人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0号）第二

条规定，一年内曾因敲诈勒索受过行

政处罚的，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

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该司法解释第

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苏某2024 年1月曾因敲诈勒索被行

政拘留，本案敲诈勒索他人财物1663

元，可认定为数额较大。苏某到案后

认罪悔罪，退赔被害单位全部经济损

失并取得部分被害单位谅解，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鉴于苏某犯罪情节较

轻，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

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依

法对其宣告缓刑。据此，以敲诈勒索

罪判处被告人苏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典型意义】

餐饮业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

重要领域。推动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既要坚守食品安全底线、提升餐饮服

务品质，也要优化餐饮业发展环境、

健全餐饮业安全保障机制。近年来，

一些不法人员利用经营者担心不良

影响扩散的心理，在就餐过程中恶意

虚构食品安全问题，以此要挟经营

者，索取高额赔偿，损害商家合法权

益。本案中，被告人苏某曾因敲诈勒

索餐饮商家受过行政处罚，却不思悔

改，继续以同样手段作案，恶意制造

商家违法生产经营食品的假象向商

家索赔，严重扰乱餐饮业经营秩序，

依法应予惩治。检察机关、市场监管

部门积极研究恶意索赔类案监督规

则，建立线索研判会商机制；市场监

管部门在日常执法中积极查处，发现

涉嫌违法犯罪后及时移送；行政机

关、司法机关畅通行刑衔接渠道，形

成工作合力，依法运用刑事手段打击

恶意伪造食品安全问题的犯罪行为，

为构建公平竞争的餐饮市场环境提

供坚实保障。本案的查处，警示那些

以职业索赔为业者，守法守规，诚信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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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馆就餐时恶意投放异物并要挟商家、索取财物的，

可构成敲诈勒索罪
——苏某敲诈勒索案

【基本案情】

2023年4月起，被告人黄某、张某、高

某在江苏省徐州市合伙从事电商经营。

同年6月至8月，黄某等人先后组织被告

人杨某、孙某等五人，通过伪造买家快递

单和食品包装袋胀袋、漏气视频、照片等

方式，在网络平台上虚构某食品公司生

产的鸡爪存在胀袋、漏气等食品质量问

题，骗取该公司商品退款共计9万余元。

安徽市场监管部门接到该公司反映后，

开展现场核查、数据分析、证据收集等工

作，研判认为涉嫌诈骗犯罪，公安机关介

入。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将黄某等

人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对

黄某等人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等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多次骗取他人财物，其中黄某等四人数

额巨大，其余四人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

构成诈骗罪。黄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主

犯，且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黄某

等人归案后有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

退赔被害公司损失并取得谅解，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据此，以诈骗罪判处被告

人黄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五千元，对其余被告人根据其犯

罪情节处以不等刑罚。

【典型意义】

近年来，违法索赔犯罪手段不断翻

新，除捏造产品质量问题向商家施压，

敲诈勒索高额赔偿款的常见模式外，部

分不法人员瞄准特定商家，虚构商品交

易及商品质量问题，骗取侵占钱财，严

重破坏市场秩序。本案中，被告人黄某

等人原从事电商经营，为牟取不正当利

益，伪造买家凭证和商品质量存在问题

的照片、视频，骗取商家巨额商品退款，

应依法以诈骗罪惩处。办案机关加强

释法说理，督促涉案人员退赃，帮助企

业挽回经济损失，同时依法协同打击、

治理违法索赔及其衍生社会问题，坚决

遏制敲诈勒索、诈骗等违法犯罪蔓延态

势，并加强网络治理和舆论引导，营造

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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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买家信息和
商品质量问题

骗取商家财物的，
可构成诈骗罪
——黄某等人诈骗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如何应对职业索赔 看看这些典型案例
近年来，以向生产经营者索赔为业的职业索赔问题日渐凸显，一些职业索赔人滥用投诉、举报、诉讼等维权途径，

利用“退一赔十”“退一赔三”等法律制度，达到高额索赔目的，甚至为获取非法利益，恶意制造违法生产经营假象，实

施敲诈勒索、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破坏消费维权环境，扰乱市场交易秩序，损害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为充分发挥

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和指引作用，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规范

职业索赔维护市场秩序典型案例。我们选取部分进行刊登。

【基本案情】

2022年6月至2024年4月，被告

人向某独自或先后伙同被告人简某、

郑某等人前往福建省、湖北省、江西

省、安徽省等多地的超市、便利店、咖

啡店等场所，用事先准备的钢针将食

品包装袋扎穿，将毛发或钢丝球塞入

包装袋内，再以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商

家退款并索要高额赔偿。如果商家

提出质疑，向某等人则以通过网络平

台曝光或者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等

方式进一步要挟商家并索要钱款。

向某作案 60 余次，索得钱款 2.4 万

元；简某作案50余次，索得钱款2万

元；郑某作案 8 次，索得钱款 0.24 万

元。安徽市场监管部门接到食品零

售店反映后，通过现场核查发现该店

同类食品的包装和品质均完好，且向

某存在要挟之举，遂协助店铺报警处

理，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抓获向某

等三人，检察机关以敲诈勒索罪依法

对向某等人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向某、简

某、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向密

封包装的食品内投放异物，再以商品

存在质量问题为由勒索商家，其中向

某、简某多次敲诈勒索、数额较大，郑

某多次敲诈勒索，其行为均已构成敲

诈勒索罪。向某、郑某投案自首，简某

坦白罪行，三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

并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据此，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

人向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万元；判处被告人简某有期徒刑

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判处被

告人郑某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典型意义】

法律充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鼓励消费者正当维权，同时依法惩

治违法索赔，打击假借索赔之名实

施的违法犯罪，维护正常生产经营

秩序。本案中，被告人向某独自或

结伙，通过向密封食品袋里恶意添

加异物、虚构食品质量问题的方式

勒索商家，在多地反复作案，形成

相对固定的犯罪模式，侵害了商家

的合法利益，应依法惩处。此类案

件具有数额小、次数多、范围广的

特点，商家容易选择息事宁人，长

此以往，会导致市场预期降低、市

场秩序受到损害。办案机关依法

打击违法索赔犯罪，准确把握此类

犯罪行为与正当维权行为、一般违

法行为的界限，对于构成犯罪的决

不姑息，尤其针对“职业化”“团伙

化”的犯罪分子坚决“亮剑”，充分

发挥警示、震慑作用，维护正常的

市场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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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在食品外包装中塞入异物并要挟商家、索取财物的，

可构成敲诈勒索罪
——向某等敲诈勒索案


